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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外贸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更好地保证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和进出口许可证件签发管

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商务部拟对《进出口许可证收费财务管理办法》进行修订。现对《进出口许可证件

财务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10天，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1年6月18日。 

  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 

  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站，通过网站首页左侧的《部门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对征求意见稿

提出意见或建议。 （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 

  进出口许可证件财务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和进出口许可证件签发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

《外经贸部行政性收费财务管理办法》（外经贸配发[1999]第187号），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是指商务部负责签发的进出口相关证书工本费（以下简称证书

工本费）收入，即经财政部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收费许可证》中明确规定的收费项

目，包括装船证费、手工制品证书费和纺织品原产地证明书费。 

  第三条 根据财政部《关于行政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1994]财预字第37号），证

书工本费属中央管理的行政性收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四条 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以下简称许可证局）受财政部和商务部的委托对证书工本费收费

实行归口统一管理，是证书工本费的执收单位。 

  负责签发各类进出口许可证件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重点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及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特办），

受许可证局的委托，负责收缴证书工本费，是证书工本费的委托执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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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证书工本费实行预算管理。每年由许可证局编制年度收费预算，证书工本费全部上缴中央财

政。 

  第六条 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进出口许可证件签发管理所需正常经费开支分别由中央和地方财

政解决。许可证局、特办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将相关经费编入本单位的支出预算。 

  第七条 许可证局负责对委托执收单位的证书工本费收费及相关财务管理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及审

计。 

  第二章 证书工本费管理 

  第八条 各委托执收单位须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收费许可证》收取证书工本费，不得

更改收费项目，变动收费标准。 

  第九条 各委托执收单位收取证书工本费须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制、许可证局统一发放的专用收费收

据。 

  第十条 证书工本费专用收费收据由许可证局统一发放，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特办所属发证机构须建

立台账，记录专用收费收据领取、使用情况，反映收据实际结存；要定期对使用完的收据存根进行清

理，并与同期证书工本费收费数据核对。经清理核对后的收据存根方可登记造册。许可证局按照财政票

据管理规定对使用过的收据存根组织收缴，并经财政部票据监管中心核准后销毁。 

  第十一条 各委托执收单位收取的证书工本费应纳入本单位财务部门的统一管理。 

  第十二条 各委托执收单位应在银行开设证书工本费专用过渡账户，将收取的证书工本费及时、足额

存入该帐户，并将证书工本费及利息一并上缴中央财政。因地方财政政策和银行账户管理等不能开设专

用过渡性帐户的，委托执收单位须向许可证局报备有关情况；同时加强会计核算，做到准确核算，足额

上缴。 

  第十三条 每季度终了后，各委托执收单位应对已收缴证书工本费及其利息进行清理核对，以保证实

际缴费的准确，并在每季度终了15个工作日内将证书工本费及其利息上缴中央财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滞留、截留、挪用和坐支证书工本费。 

  第十四条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全面实行收费公示制度的规定，各委托执收单位须对《收

费许可证》内容进行公示。 

  第三章 专项业务费补助款及专用设备的使用和管理 

  第十五条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所属发证机构的许可证签发管理业务费主要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

许可证局对签发工作的业务费给予适当补助。专项业务费补助款由许可证局作为业务费开支列入年度预

算。 

  第十六条 为集中有效使用专项业务费补助款，许可证局依据财政部核定的支出预算，按照财务管理

要求，结合下列工作对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所属发证机构给予适当补助： 

  （一）进出口许可证件签发管理的重点和试点工作； 

  （二）进出口许可证件签发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 

  （三）进出口许可证件签发管理系统的年度考核工作； 

  （四）进出口许可证件签发管理工作应急保障预案的执行。 

  第十七条 专项业务费补助款用于进出口许可证件签发管理系统人员业务培训、年度考核、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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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发证专用设备的购置和维修以及与许可证件签发工作相关的其他经费开支，不得用于日常人员经

费和其他办公经费的开支。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所属发证机构每年须按要求将专项业务费补助款使用情

况上报许可证局。 

  第十八条 许可证局负责监督检查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所属发证机构专项业务费补助款使用情况，并将

其纳入进出口许可证签发管理系统年度考核。 

  第十九条 各发证机构所需发证专用设备主要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特办解决，许可证局给予适当补

充。补充部分的发证专用设备所有权归许可证局，列入许可证局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各发证机构应建立

实物台账，对其进行备案登记。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条 对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及本办法规定，在许可证件签发财务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

和个人，予以适当形式的表彰。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将视情况给予提醒、警告、通报批评等处罚。 

  （一）不按《收费许可证》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证书工本费的； 

  （二）收取证书工本费时不使用或不按规定使用专用收费收据的； 

  （三）不按时足额上缴证书工本费及其利息的； 

  （四）不按规定使用专项业务费补助款，不按要求上报专项业务费补助款使用情况的。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国家财务规章制度、违法违纪等行为，将提请其上级主管部门依纪依法处理，必

要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原《进出口许可证收费财务管理办法》（[1999]外经

贸配字第89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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